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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郭雅君
電話：08-7320415#6532
傳真：08-7326195
電子信箱：a00257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恆春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考字第113009229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附件1-113年符合人數統計表、附件2-預估114年符合人數統計表、附件3-參訓人

員名冊、附件4-資格確認暨同意書、附件5-參訓資格檢核表、附件6-遴選作業相
關注意事項、附件7-評分試算表及評分標準表、附件8-封面、附件9-具體事實說
明書-本府、附件10-具體事實說明書-府外、附件11-放棄遴選資格聲明書、附件
12-終身學習時數列印操作手冊 
(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9.doc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0.doc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1.xls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2.pdf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3.pdf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4.pdf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5.xls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6.doc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7.doc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8.doc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19.pdf、
4860953_11300922900_1_4860953_11300922900_20.pdf)

主旨：為辦理113年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作業

及預估114年度符合參訓資格人數，請於113年2月26日前

備妥相關表件，詳如說明，逕送本府人事處彙辦（無則免

報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3年1月4日公訓字第

1132160003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遴選作業參訓資格條件係以本年4月30日仍在職之現職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6 頁

人員為基準，遴選評分標準表之各項積分採計至112年12月

31日止，不論有無意願參加均應合併計列，不得有遺漏或

虛報人數之情事，以免影響公務人員之參訓權益，並請確

實審查符合資格人員原始相關證件後，檢附下列各項表

件：

(一)113年度符合參訓資格人數統計表(附件1)。

(二)預估114年度符合參訓資格人數統計表(附件2)。

(三)113年度參訓人員名冊(附件3)。

(四)委升薦訓練遴選評分試算表(附件7)。

(五)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參訓資格檢核表(附件

5)。

三、上開「113年度參訓人員名冊」及「委升薦訓練遴選評分試

算表」之電子檔案，請務必詳實填列並寄至承辦人信箱

a002571@oa2.pthg.gov.tw(請勿以OA系統傳送)，俾便作

業。

四、另請檢附符合資格條件參加受訓人員各項表件附封面(附件

8)，裝訂次序如下：

(一)考試及格證書。

(二)畢業證書。

(三)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（108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

日），由受訓人員登入終身學習入口網站列印，操作方

式請見終身學習時數列印操作手冊（附件12）；倘有其

他訓練函、結業證書及學分證明等，亦請檢附。

(四)首張委任第五職等銓審函及現職銓審函。

(五)曾任主管職務者證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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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最近5年考績，請各機關學校人事主管（兼任人事人員）

至WebHR/個人資料/個人基本資料/報表/歷年考績(成)證

明明細表，列印108年至112年考績證明明細表，並於表

末加蓋人事主管或兼任人事人員之職名章（表頭免掛文

號，表末免蓋首長職名章），112年考績未核定者，得以

112年考績清冊影本送件。

(七)最近5年獎懲，請各機關學校人事主管（兼任人事人員）

至WebHR/個人資料/個人基本資料/報表/機關年度獎懲敘

獎明細表，列印受訓人員108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

獎懲明細表，並於表末加蓋人事主管或兼任人事人員之

職名章；另「曾為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團體獎成員

者」及「曾為獲頒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者」，亦

請檢附證明文件。

(八)「綜合考評」評分在6分以下9分以上具體事實說明書(附

件9、10擇一)。

(九)參加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資格確認暨同意書

(附件4)（本項免裝訂）。

五、另檢附訓練參訓人員遴選作業相關注意事項1份供參(附件

6)。

六、符合資格不欲參加本次遴選者，請填具放棄遴選資格聲明

書(附件11)。

七、按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第19條規定：

「（第1項）受訓人員訓練成績經評定不及格者，於次年度

起符合受訓資格時，得由各主管機關重新依規定遴選後，

函送保訓會參加本訓練。……（第3項）依前2項規定重新

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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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加本訓練者，應全額自費受訓。」是以，前經參加本訓

練成績經評定不及格者，應重新依規定參加遴選後函送保

訓會參加本訓練，應全額自費受訓，並給予公假。至有關

全額自費受訓之收費事宜，係由國家文官學院（以下簡稱

文官學院）依安排住宿與否，按文官學院所訂收費標準予

以收費。

八、本訓練分2梯次辦理，第1梯次預定於本年7月1日至7月26日

辦理，第2梯次預定於本年9月2日至9月27日辦理，文官學

院安排受訓人員訓練地點之辦理原則如下：

(一)文官學院或中華電信學院（北區）：服務機關位於新竹

以北、宜蘭、花東及離島地區者（中華電信學院［北

區］僅第2梯次開班）。

(二)文官學院中區培訓中心（中區）：服務機關位於苗栗、

臺中、南投、彰化、雲林、嘉義地區者。

(三)文官學院高雄園區（小港）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訓

練所高雄訓練中心或嘉南藥理大學（南區）：服務機關

位於臺南、高雄、屏東地區者。

(四)本項訓練採不住班方式辦理，僅遠道受訓人員經申請可

提供住宿服務（註：高雄園區＜小港＞無住宿設備，無

法提供住宿服務）。若上開訓練地點受訓人數超出原規

劃容訓量時，由文官學院依實際需要予以調整（洽詢電

話：02-26531551鍾韶文小姐）。

九、為提升訓練成效，113年度本訓練之「行政程序法與案例解

析」課程，將依據受訓人員名冊填具之「是否曾研習行政

程序法課程」欄位結果(按：本欄位為必填欄位)，據以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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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上課。填具「有」則編入進階班，填具「無」則編入初

階班，且為維護受訓人員編班權益，不得再行更動填具之

資料及班別；初階班與進階班教材皆相同，僅於案例討論

深淺不同，且案例討論部分亦不列入測驗範圍，爰請確實

轉知受訓人員前述相關事宜。倘於訓練期間有防疫需求或

編班人數不足等情形，由文官學院依實際情況予以調整，

以原編班級實施授課，不另分班授課。

十、本府遴選作業完成後，將符合訓練資格人員之積分，分送

請服務機關確認，經確認無誤後，依積分高低排序參訓人

員及備選人員名冊，逕函送保訓會，不另行上網公告周

知。各服務機關、學校不得以參加本訓練事由作為年終考

績考列乙等之參據，應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相關規定辦理。

十一、相關表件請至本府人事處網站/表單下載(以關鍵字搜

尋：113年度委升薦訓練遴選作業)，逕行下載運用。

十二、另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辦法相關修正規定業

經考試院審議通過，將於近日發布，其中第8條附件1之

遴選評分標準表於「獎懲」項目將增列「曾為獲頒公務

人員傑出貢獻獎團體獎成員者」(10分)及「曾為獲頒公

務人員傑出貢獻獎個人獎者」(12分)得予採計，請多加

留意。

正本：本府民政處、本府城鄉發展處、本府教育處、本府農業處、本府社會處、本府地
政處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、本府主計處、本府政風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原住民
處、本府客家事務處、本府文化處、本府勞動暨青年發展處、本府水利處、本府
交通旅遊處、本府傳播暨國際事務處、本府長期照護處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
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
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38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6 頁，共 6 頁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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